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勞健保相關業務作業辦法 

主後 2024 年 7 月 11 日第三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擬定 

主後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三十一屆第 7次中委會通過 

主後 2024 年 8 月 20 日第三十一屆秋季議會稟請接納 

主後 2025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屆第 4次董事會議修改 

主後 2025 年 8 月 12 日第三十二屆第 7次中委會通過 

主後 2025 年 8 月 26 日第三十二屆秋季議會稟請接納 

第一章：目的及適用範圍 

第一條：此作業辦法旨在為使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以下簡稱本法人）能遵循《勞動

基準法》、《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辦理勞動保險及健康保險相關事務，特訂定本辦

法，以明確規範本法人加保、退保、薪資調整等作業程序，能依法保障其享有權益。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於本法人屬下地方教會及部會機構加保、退保及薪資調整之所有牧者、職工人員

（以下簡稱被保險人）與相關眷屬等。 

第二章：加保作業 

第三條：新加保之被保險人應於每月 15 日、30 日前（以郵戳為憑），由該教會小會或部會機構寄交

紙本或電子（應蓋有公印）之加保公文、勞健保異動申請表等所需文件至本法人提出申請。 

第四條：加保申請表格應填寫完整，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實領薪津等信息，如眷屬若符合加保條件，

應於被保險人加保時一併提出申請，並於填寫完後加蓋教會、小會議長及承辦人等人用印。 

第五條：本法人應在收到加保申請後的五個工作日內，確認相關信息並向勞健保機構辦理作業手續，

並回函至申請教會或部會機構，確認辦理情形。 

第三章：退保作業 

第六條：被保險人若因退任、離職、遷出等原因需要退保，應於每月 15 日前（以郵戳為憑），由該教

會小會或部會機構寄交紙本或電子（應蓋有公印）之退保公文、勞健保異動申請表等所需文

件至本法人提出申請。 

第七條：退保申請表格應填寫完整，包括個人基本資料、離職日期等信息，若被保險人退保，其眷屬

的保險關係亦隨之終止，本法人應同時辦理眷屬的退保手續。 

第八條：本法人應在收到退保申請後的三個工作日內，確認相關信息並向勞健保機構辦理作業手續，

並回函申請教會或部會機構，確認辦理情形。 

第九條：如被保險人已不再符合加保資格，但因教會或部會機構疏忽，未即時於規定時限內申請辦理

被保險人退保手續，導致被保險人仍處於投保狀態而衍生之保費及相關法律責任，本法人將

不予承擔，且有權要求均由該教會或部會機構全額承擔。 

第四章：薪資調整作業 

第十條：若被保險人之實際經常性給與薪資發生變動（例如謝禮調整、福利津貼增減等情況），應於

雙月份之 15 日前（以郵戳為憑），由該教會小會或部會機構寄交紙本或電子（應蓋有公印）

之薪資調整公文、勞健保異動申請表等所需文件至本法人提出申請，以利即時辦理更新被保

險人勞健保相關申報資料。 

第十一條：薪資調整申請表格應填寫完整，包括個人基本資料、調整前月薪資總額及調整後月薪資總

額等信息，並於填寫完後加蓋教會、小會議長及承辦人等人用印。 

第十二條：本法人應在收到薪資調整申請後的三個工作日內，確認相關信息並向勞健保機構辦理提交

最新申報資料，並回函申請教會或部會機構，確認辦理情形。  



第五章：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作業 

第十三條：凡本法人屬下地方教會或部會機構支付給被保險人之非經常性薪津，包括但不限於研究補

助費、交通費、獎慰金、各類津貼及其他非經常性給付，均應依規定依法申報並繳納二代

健保補充保費。 

第十四條：各教會或部會機構應於每月 5日前，依當月給予被保險人各類薪津填報「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申報表」，並確保所有資料的準確與完整。 

第十五條：申報表應包括當月支付所有被保險人薪津項目、支付日期、被保險人資料及其他相關信

息，並由教會或部會機構負責人（或財務負責人等人）確認後回傳提交本法人統籌處理。 

第十六條：本法人統籌各教會或部會機構申報資料後，應於次季寄發繳費通知單前完成計算並收取繳

納前三個月補充保費，且將向各教會或部會機構提供繳納資訊及憑證，以供備查。 

第十七條：本法人將定期檢查各教會或部會機構的申報情況，確保作業的規範性與合規性，倘因教會

或部會機構疏忽、延誤或未依規定申報，致使補充保費計算錯誤或未繳納者，相關補繳金

額、利息、罰鍰及一切衍生之法律責任，概由該教會或部會機構自行承擔。 

第六章：其他規定 

第十八條：各教會或部會機構其所提報之申請公文應明確註明依據經何次會議決議通過，並載明案由

與決議內容，以做為本法人辦理及存查之依據，若申請資料未載明上述內容，視同資料不

全，本法人應暫緩受理，並通知申請教會或部會機構補正後再行辦理。 

第十九條：被保險人投保金額，應照實依相關經常性給予實領薪資總金額投保，如有不明確有關謝禮

及福利項目應否列入投保薪資，可參閱附表。倘有虛報、瞞報、少報等情事，致使違反法

令或遭主管機關要求補繳保費、裁處罰鍰者，相關責任與一切法律後果，概由申報之教會

或部會機構負責，本法人不負連帶責任。 

第二十條：各教會或部會機構應於每季（月）按所規定繳費期限內前劃撥當季（月）勞健保費至本法

人勞健保專戶，如逾期繳款先以開立「勞、健保費摧繳通知書」進行勸導，開立通知書後

仍不於 15 日內繳清逾期保費，將計收當季（月）勞健保費 3%作為滯納金。 

第二十一條：本法人應每半年調查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變動情況，各教會或部會機構應於勞保

局法定申報期限（每年 2月及 8月底）前填報謝禮薪津調查至本法人，但被保險人薪資

如有變動，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半年申報，均屬適法。 

第二十二條：各教會或部會機構及其相關人員應對在勞健保費用申報及繳納過程中獲取的所有被保險

人資料保密，非經授權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如違反保密義務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二十三條：本法人得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勞健保業務相關的研習或培訓，旨在確保各教會或部會機構

及其相關負責人員了解並掌握最新的國家法規、政策變動及相關作業流程，以符合最新

的法規要求並能夠落實到日常作業中，防止因法規不熟或作業不當而導致的錯誤。 

第二十四條：各教會及部會機構應即遵照執行，如未按照此業務辦法規定者，本法人有權拒絕辦理。 

第二十五條：本辦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如有修改，應按相應程序進行。 

  



附表：【投保薪資之定義及調整時機】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7 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頒布 

一、投保薪資的定義 

1.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是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照「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的規定，申報

投保的薪資。 

2. 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

經常性給與，係指非臨時性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另符合「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不論其名稱為何，

均應計入月薪資總額申報投保薪資。又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 3 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

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 

3. 有關工資項目應否列入投保薪資，可參閱下表： 

勞動部規範工資項目 長老教會人事費名目 應否列入 說明 

本薪、底薪 傳教師謝禮/職工薪資 V 屬於員工工作報酬 

職務津貼 

(職務加給) 
研究補助費 V 

係衡酌勞工職位不同、職責輕重或視職務之技

術、專業程度需發給，具勞務對價性質 

每月發給 

久任津貼 

(久任獎金) 

交通津貼(按月者) V 
非一次發給而按月發給並構成員工工作報酬之一

部分，應屬工資 

伙(膳)食津貼 
X 

(每月 3000元內可免稅) 
V 

事業單位每月按實際到職人數，核發伙(膳)食津

貼，或將伙(膳)食津貼交由伙食團辦理者，以其

具有對每一在職從事工作之勞工給予工作報酬之

意思，應視為勞工提供勞務所取得之經常給予如

為免費提供勞工伙(膳)食，或由勞工自費負擔，

酌予補助，則不屬工資範疇 

加班費 X V 勞工因延長工時工作所獲取之報酬 

年終獎金 獎慰金 X 

雇主所為非經常性之給與，或單方目的且給付具

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則不計入月薪資總額 

考成獎金 

(考績獎金) 
X X 

三節獎金 X X 

實報實銷之油資、 

電話費等 

交通津貼(實支者) 

傳教師子女教育費 
X 係由員工代墊，再由雇主支付，非屬工資 

二、申報調整時機 

1. 被保險人之平均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投保單位應於法定申報調整期限(每年 2 月及 8 月底)前填具投保薪資調

整表申報其投保薪資調整，又投保單位如為即時反映員工薪資所得亦可按月或按季申報調整，均屬適法。 

2.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 2 月至 7 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 月

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

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 1 日生效。故投保單位可視業務需要及員工月薪資總額異動情況，至少每隔半年(每年 2

月及 8 月)按所屬員工最近 3 個月之平均月薪資總額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調整，但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動，

亦可隨時申報調整，並非投保薪資之調整僅能在每年 2 月及 8 月申報。 

3. 被保險人因傷病住院、應徵召服兵役、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因育嬰留職停薪、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

判決確定、年資合計滿 15 年被裁減資遣或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者，而自願繼續參加勞工

保險時，於加保期間不得調整投保薪資。前述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不得低於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規定(部

分工時、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職業工會低收入會員被保險人除外)，投保薪資分級

表第 1 級有修正時，由保險人(本局)逕予調整。 



三、 投保薪資相關法令規定 

1. 勞工保險條例 

第 14 條： 

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

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

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8 款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資由保

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 2 月至 7 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

人；如在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 1 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14 條之 1： 

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整通知投保單

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 

依前項規定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自調整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 14 條之 2： 

依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加保，其所得未達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薪資。但最

低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薪資適用之等級。 

 

2.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第 27 條： 

本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

以最近 3 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實物給與按政府公布之價格折為現金計算。 

投保單位申報新進員工加保，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定者，以該投保單位同一工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

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 

 

第 28 條： 

因傷病住院之被保險人與依本條例第 9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5 款及第 9 條之 1 規定繼續加保者，於加保期間

不得調整投保薪資。前項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不得低於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規定，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

有修正時，由保險人逕予調整。 

 

3. 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 

第 6 條： 

被裁減資遣之被保險人續保時，其投保薪資以裁減資遣當時之投保薪資為準，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所適用之投

保薪資等級。 

 

4.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 

第 6 條：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自願繼續加保者，其投保薪資以離職退保當時之投保薪資為準，且繼續加保期間不

得申報調整投保薪資。 

前項投保薪資不得低於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規定，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有修正時，由勞保局逕予調整。 

 

5. 法令解釋 

https://www.bli.gov.tw/0022930.html

